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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輪替制實施要點 
103 年 8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110 年 1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112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113年 5月 16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 
一、依據 

(一) 教師法第三十二條。 
(二)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聘約準則第十八條處理。 

二、目的 
(一) 落實導師責任制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遴聘適任導師，促進班級之經營

。 
(二) 建立導師之任期、年資、聘任、輪休、免任、組織與申訴等原則，保障教師之權

利與義務。 

三、基本準則 
(一) 每位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責任與義務。 
(二) 凡擔任導師均應落實導師責任制，克盡導師職責。 
(三) 導師之人選依教師意願、各科配額比例、導師年資積分及學校特殊需求等條件遴

選之。 
(四) 連任導師六年以上者，可優先擔任專任（任導班級尚未畢業者除外）。 
(五) 退休前一學年度且於 5 月 10 日前提交書面申請書者得免兼導師，惟僅限一次

。 
(六) 同一班級連任導師 3 年者或連任導師 4 年以上者（任導班級尚未畢業者除外），

新學年度可優先擔任專任，但若新學年度導師人數不足時，以導師年資積分較低

者優先擔任導師。 
(七) 專任至多連任 2 年為原則，新學年度列為導師優先人選。但符合退休資格且已

提出退休申請者，不在此限。 
(八) 該科輪替人數 3 人以下者，該科新學年度導師以安排 1 人為原則。 
(九) 前一學年度請長假達一學期以上者，優先擔任新學年度導師（假別為育嬰假或病

假者，回歸該科導師年資積分較低者優先擔任導師）。 

四、組織 
(一) 本校應成立導師輪替小組（以下簡稱執行小組），負責導師輪替制相關業務之執

行。 
(二) 本小組成員共 25 人：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其成員為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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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，國、英、數、生物、理化、地球科學、生科、地理、歷史、公民、健教、

體育、美術、音樂、童軍、家政、輔導、特教、表藝各一代表，教師會代表一人

，家長會代表一人。 
(三) 各科教師代表由該學年度各領域或科教學研究會推選之。 

五、輪替與遴選原則 
(一) 導師之任期 

1. 原則上以帶該班三年為一任期（因科目限制無法帶滿三年則不在此限）。 
2. 中途接班擔任導師職務者，均須帶該班至畢業為原則。 
3. 中途欲卸任者（因病者除外），須於每年五月底或十二月底前提導師輪替小組

審議之。 
(二) 導師年資積分之計算 

職務 年資 積分處理 備註 

導師 1 學年 1 分 
無法完成該學年導師職務者，該學年積

分取消（病假、公傷假除外） 

代理導師 
累計滿 1學
期 

0.5 分 

1. 含導師請假三天以上之代理，累計

滿 120 日（含例假日、不含寒暑假

） 
2. 長、短期指導對外比賽老師，比照

代理導師計分，指導日數由相關處

室主任認定提出 
主任 1 學年 2 分  
組長 1 學年 1.5 分  
協助行政 1 學年 1 分 含系統師 
童軍團長、 
樂團、 
校隊指導 

1 學年 1 分  

校刊編輯 1 學年 
1 分 總主編（比照導師） 
 美編當年免兼導師，積分不增不減 

臨時接八、九

導 
1 學年 2 分 除基本 1 分外，每學期增加 0.5 分 

下學期接導

師 
1 學期 1 分  

長假 1 學期 減 0.5 分 
含事親、進修等長假，未滿一學期以一

學期計算（病假、兵役不扣分） 

專任 
1 學年 0 分  
1 學期 減 0.5 分 在職進修（計算時間溯自創校開始） 

(三) 導師請假之處理 
設置副導師制：各班以一導師對一副導師（該班專任教師優先排列）配對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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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由輔導室負責處理，導師請假時由該班副導師擔任代導師。 
(四) 導師輪替排序 

導師人選之產生，學校首應考量學生受教權益之維護，以具熱忱、富經驗及自

願擔任導師者優先邀請；若有不足，則依下列排序產生。 
1. 本科積分低者。 
2. 積分相同時，由本校導師年資淺者或長假復職者優先擔任。 
3. 學期出缺導師之候補排序順位： 

第一順位：該班副導師擔任。 
第二順位：該班專任老師之導師積分最低者。 
第三順位：導師積分相同者則由本校導師年資淺者擔任。 
第四順位：導師年資相同者抽籤決定。 

六、導師遴聘作業流程 
(一) 四月底教師填寫導師年資調查表及意願表，計算積分（調查表如附件）。 
(二) 五月份教務處依各科員額編制與配額原則（不含代課教師），提出各科導師所需

配額人數草案。 
(三) 該年度應擔任導師職務而無法擔任者，應於 5 月中旬先告知該「科」後，備書面

資料向執行小組提出報告。 
(四) 六月初開執行小組會議，依本要點第四條原則遴定導師人選後，由校長聘任之。 

七、導師遴選決議 
(一) 執行小組之決議事項須經執行小組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

之決議通過後定案實施。 
(二) 教師對執行小組之決議，認為有不當或損其權益者，應向執行小組申覆。 
(三) 導師名單若因特殊狀況有所調整，小組應於期初全校會議提出說明。 

八、提案審議原則 
(一) 有關「導師輪替制」之各項議案應由本校導師輪替工作小組成員所代表之「科」

為單位或經由編制內之正式教師百分之二十之連署方式提出。 
(二) 同一或相關之「導師輪替制」議題經議決後，三年內不得提出要求再議，以免費

時耗程。 

九、 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，由「導師輪替執行小組」討論決定之。 

十、本要點經全校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呈校長核准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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